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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色集团”、公司、发行

人）对外发布的《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年)》《中

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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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 

本次债券经国家发改委发改财金【2014】792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二、企业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2014 年第一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债券名称：2014 年第一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20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  

品种一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简称：14 中国有色

债 01； 

品种二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 5 亿元，当前余额为 2.5 亿元。简称：14 中国有

色债 02。 

 4、债券利率：  

品种一：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6.25%。 

品种二：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4.90%。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5、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存续期内

的第 5 年末决定是否上调或下调该品种债券后 5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 

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或下调本期债券品种二的

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该品种债券的第 5 个计息年度

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该品种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

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该品种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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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

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 

8、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7

月 7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9、计息期限：品种一为自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024 年 7 月 6 日；品种二为

自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024 年 7 月 6 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019 年 7 月 6 日。 

10、付息日：品种一为 2015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品种二为 

2015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兑付日：品种一为 2024 年 7 月 7 日；品种二为 2024 年 7 月 7 日，

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7 月 7（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 

12、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13、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为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15、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二）2014 年第二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发行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14 年第二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14

中国有色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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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规模：人民币 30 亿元。 

4、债券期限：10 年期。 

5、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为 5.30%。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6、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7、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3

月 20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计息期限：为自 2015 年 3 月 20 日至 2025 年 3 月 19 日。 

9、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兑付日：为 2025 年 3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第 1 个工作日）。 

11、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12、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为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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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14 中国有色债 01”“14 中国有色债 02”“14 中国有色

债 03”债权代理人，报告期内按照债权代理协议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管

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和例行排查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企业债

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在报告期内履行职责情况如下： 

（一）存续期内持续跟踪 

自上述债券发行成功后，为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

权益，国泰君安证券每月以邮件形式向发行人发送提请做好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

工作的相关函件，要求发行人对监管机构要求、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可

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者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进行排查。 

（二）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截至本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国泰君安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持续

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

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募集说明书、债券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

积极行使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国泰君安作为债权代理人，出具的临时

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具体如下： 

1、2024 年 3 月，发行人审计机构发生变动，披露《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国泰君安证券按照相关规定披露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临

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存续期募集资金监管工作 

企业债券发行后，国泰君安证券定期提醒发行人做好存续期募集资金使用与

信息披露相关工作，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在公司每次使用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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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后，国泰君安收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材料，并提醒公司梳理债券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强调要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四）偿债资金落实情况督导 

2023 年度，发行人存续债券 14 中国有色债 01、14 中国有色债 02、14 中国

有色债 03 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3 月 20 日付息。

国泰君安证券在付息日前 20 个工作日排查发行人偿债资金落实情况，2023 年度

存续债券如期兑息。 

（五）对发行人的回访或现场排查 

2023 年度，国泰君安证券分别定期及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监督发行

人对募集说明书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并做好回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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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NONFERROUSMETALMINING(GROUP)CO.,LTD. 

法定代表人： 奚正平 

注册资本： 605,304.2872 万元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1997 年 1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24915R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 号中国有色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9 

电话： 010-84426666 

网址： www.cnmc.com.cn 

经核准的经营范围：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国内

外金属矿山的投资及经营管理；承担有色金属工业及其他

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公用、民用、市政及机电安装

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公路、铁路、桥梁、水电工

程项目的承包；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供配电设备和自动化

设备的研制、开发和销售；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

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汽车仓储、展览展示；汽车的销

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二、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状况 

1、发行人经营情况简介 

中国有色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

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开发海外有色金属资源最早的企业之一，也是海

外开发有色金属资源最多、开发最成功的企业，是我国唯一定位于从事全球有色

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的中央企业。目前公司在赞比亚、蒙古国、泰国、缅甸、澳大

利亚等国家拥有一批有色金属资源开发项目，如谦比希粗铜冶炼厂、缅甸达贡山

镍矿、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等。 

2、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概况 

2022-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1,394.97 亿元和 1,286.72 亿

http://www.cnm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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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376.87 亿元和 1,286.06 亿元。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人主营业务按业务板块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比率 

有色金属采选冶炼 849.35 761.36 11.56% 

新材料 63.47 48.91 29.77% 

工程承包 90.86 48.05 89.09% 

贸易 236.66 480.9 -50.79% 

其他 45.72 37.65 21.43% 

合计 1,286.06 1,376.87 -6.60% 

三、 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较上年同期变化率 

资产合计 1,156.31 1,153.73 0.22% 

负债合计 768.18 766.54 0.21% 

净资产 388.13 387.18 0.2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144.50 181.32 -20.31%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较上年同比增长 0.22%，总负债较上年同比增

长 0.21%，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定。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较上年同期变化率 

营业总收入 1,286.72 1,394.97 -7.76% 

营业总成本 1,195.13 1,312.63 -8.95% 

利润总额 81.88 76.28 7.34% 

净利润 54.74 51.87 5.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2 23.67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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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发行人净利润较 2022 年增加 2.87 亿元，增幅 5.53%，主要系有色金

属价格走强以及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较上年同期变化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66 24.78 209.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6 -30.37 0.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5 -28.76 -71.57%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为 209.29%，主要系刚

果金企业集中缴纳暴利税及中色大冶铺底存货增加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主要系近年来

公司投资规模较大，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均保持在较大规模水平，公司每年在建项

目数量较多，因而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中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支付的现

金。 

2023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主要系报告期

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均高于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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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公司资金使用计划，建立偿债资金账户监管机制，聘

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路支行作为 14 中国有色债 01、14 中国有色债

02、14 中国有色债 03 的资金账户监管人，并签署了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

管银行处开立了资金账户，用于各期债券本息的划付，并委托监管人对该账户进

行监管。 

二、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根据 2014 年第一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 2014

年第二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 50 亿

元人民币主要用于赞比亚谦比希铜矿东南矿区项目、赞比亚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

司扩建项目、赞比亚卢安夏穆利亚希铜矿项目，其中使用 10 亿元人民币资金用

于补充项目营运资金。 

三、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披露情况的核查 

发行人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4

年第一期、第二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变更完毕后 2014 年第一期、第二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用途

具体如下：30 亿元用于固定资产项目建设、10 亿元置换日常经营性银行贷款、

10 亿元补充营运资金，以上议案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自发布变更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无债券持有人提出异议。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 14 中国有色债 01、14 中国有色债 02 和 14 中国有

色债 03 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按照监管约定使用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内的资金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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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披露了以下公告：  

1、2014 年第二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付息公告

（2024-03-12）； 

2、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2023-04-28） 

3、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2023-04-28） 

4、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一季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2023-

04-28） 

5、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3-6-27）； 

6、2014 年第一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2023 年付息

公告（2023-6-29）； 

7、2014 年第一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二)2023 年付息

公告（2023-6-29）； 

8、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2023-08-31）； 

9、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 年)（2023-08-31）； 

10、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三季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2023-

10-31）。 

债权代理人已对相关公告进行审阅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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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1,156.31 亿元，负债总额为 768.18 亿元，

股东权益总额为 388.13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6.43%。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非

受限货币资金为 138.59 亿元。 

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3年度/2023年末 2022年度/2022年末 

流动比率 1.36 1.22 

速动比率 0.74 0.71 

资产负债率（%） 66.43 66.44 

EBITDA（亿元） 139.63 142.2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53 9.66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 2022-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22 和

1.36，速动比率分别为 0.71 和 0.74，短期偿债能力较好。 

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 2022-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6.44%

和 66.43%，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水平。 

2022-2023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分别为 142.27 亿元和 139.63 亿元，较高

的 EBITDA 体现出利息偿付的保障能力。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9.66 和

8.53，保持较高水平，公司的利润可覆盖公司的利息费用支出，偿债能力较强。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的主要偿债指标无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2023 年，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足额支付了利息金额，完成了

存续债券付息工作，发行人未出现兑息违约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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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企业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 

14 中国有色债 01、14 中国有色债 02、14 中国有色债 03 采用无担保形式发

行。 

二、企业债券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截至本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日，14 中国有色债 01、14 中国有色债 02、14

中国有色债 03 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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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企业债券偿付情况 

“14 中国有色债 01”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7 日，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2023 年 7 月，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足额

支付了利息金额，完成了 2023 年度的付息兑付工作。 

“14 中国有色债 02”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7 日，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2023 年 7 月，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足额支付了利息金额，完成了 2023 年度的付息兑付工作。 

“14 中国有色债 03”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2023 年 3 月，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足额

支付了利息金额，完成了 2023 年度的付息兑付工作。 

二、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截至本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有效地执行了本次债券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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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事项，未召开本次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17 
 

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债权代理人采取的

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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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4 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

务报告（2023 年度）》之签章页） 

 

 

 

 

 

债权代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日 

 

 


